
 

 

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简报
2017年第5期 (总第146期)

全国大气污染防治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             

河南省史上最全、最细、最科学、最严的
环境污染防治考核办法出台

编者按:

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期制定出台了

《河南省2017年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季度考核办法》,提出对各省辖

市、省直管县(市)人民政府,牵头重点工作的省直有关部门,省攻

坚办6个督导组(以下简称“6个督导组”)实施月排名、季考核和

年终总考核,且考核和排名奖惩结果将对社会公开。该考核办法

的出台,标志着河南省史上最全、最细、最科学、最严的环境管理责

任和考核制度建立。本期刊登部分内容,以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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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河南省委、省政府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绿水青

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指示精神,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的要求,持续打

好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,科学严谨地考核大气环境污染防治

攻坚任务的执行情况,确保完成国家下达的河南省今年大气污染

防治终期考核目标任务,要求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

组办公室制定出台了《河南省2017年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季度考核

办法》,提出对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(市)人民政府,牵头重点工作的

省直有关部门,省攻坚办6个督导组(以下简称“6个督导组”)实

施月排名、季考核和年终总考核,且考核和排名奖惩结果将对社会

公开。该考核办法的出台,标志着河南省史上最全、最细、最科学、

最严的环境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建立。

全:涵盖大气和水两大污染防治攻坚领域。此次考核内容涵

盖了大气污染防治和水污染防治攻坚两方面的内容。大气污染防

治攻坚战考核主要包括四项内容、涉及14项总指标,一是省辖市、

省直管县(市)空气质量改善指标和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;二是

省直有关部门牵头的重点工作完成情况;三是各县(市、区)空气质

量排名情况;四是6个督导组督导工作情况。其中空气质量改善

指标包括PM10、PM2.5浓度、优良天数、各地PM10和PM2.5月目标

值与全省月目标均值的差距、月均浓度与全省月均浓度的差距等;

重点工作考核指标包括供热供暖、散煤治理、工地扬尘、取缔“散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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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”企业、企业污染管控及错峰生产、监测监控、网格化监管和“三

员(网格员、监督员、管理员)”现场管理等工作的进度及落实情况、

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的相关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各项重点工作完成

情况等。

细:调度细化到日,目标任务精确到月。该《考核办法》初次提

出了建立前端日调度、中端督导、末端考核追责的管

核



去环保部门单打独斗的局面,转变为各部门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、

齐抓共管,真正将地方人民政府为当地空气质量负总责的管理制

度落到实处。

严: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、领导干部升迁的重要依据。此次

考核还强化了对考核结果的运用,考核结果一是交省委、省政府作

为对各市(县)政府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、市县经济等各类考核的

重要依据;二是交省纪委、省委组织部作为对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

(市)及省直相关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

据。且此次考核还将6个督导组考核与所分包地市捆绑进行、同

进同退。

《考核办法》实施“奖优”与“罚劣”并重,规定在考核前3位的

省辖市、前2位的省直管县(市)人民政府,分别给予通报表扬、环

境污染防治资金、向省委组织部推荐干部等奖励。对单次季考核

排名后3位的,地方政府分管领导在省级媒体上公开说明情况;对

连续两次季考核排名后3位的,要求地方政府分管领导和牵头任

务严重滞后的省直部门分管负责同志脱离原岗位,专项督促环境

污染防治攻坚工作落实,并追究相关负责同志党纪政纪责任;对连

续三次季考核在后3位的,给予地方政府分管领导免职处理,并追

究地方和牵头任务未按时间节点完成的省直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党

纪政纪责任;对年终考核大气和水年均为最后1名的,给予地方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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